申  明

    福建省     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    我企业/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为 福建XX拍卖行       ，成立于 2015    年  7  月  1  日，至今尚未办理以下证件：
(1.组织机构代码证；

(2.税务登记证（地税）；

(3.税务登记证（国税）。

特此申明，并对真实性承担责任。

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企业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张三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福建XX拍卖行（盖章）

2015年10月1日
